[bookmark: OLE_LINK1]绥宁县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起草说明（解读）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4]现就绥宁县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办法》的目的和必要性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我县现行的《绥宁县政府投资项目重点环节管理办法》（绥政办发〔2022〕4号）等文件，没有对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做出明确规定，管理凌乱，实施成本高，已不适用当下的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建设精细化管理新情况，为加强村级小微工程项目管理，促进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建设有序运行，充分发挥村级小微工程项目最大效能，建好民心工程，更好地满足我县农村实际需求，农村落实好中央以工代赈政策，有必要出台一个规范我县村级小微工程项目的管理办法。
2、 《办法》起草的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意见〉的通知》（湘办发〔2021〕18号）、《绥宁县政府投资项目重点环节管理办法》（绥政办发〔2022〕4号）等有关文件等要求。  
三、《办法》的起草及完善
[bookmark: OLE_LINK6]为加强我县村级小微工程项目管理，县财政局和县发改局等部门在学习武岗市小微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县正在实施且相对完善的村级小微项目管理模式，初步形成新的《绥宁县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通过征求各业务主管部门及乡镇的建议和意见，形成文件草案，县财政局班子会议审议通过后，再经县发改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审计局、县司法局、县经管站、县文旅局、县税务局、部分乡镇等机关部门会审予以完善和规范。
四、主要内容和有关问题
[bookmark: OLE_LINK7]本办法共十个章节，二十二条规定。第一章为“总则”，共5条，主要阐述制定办法目的和适用范围、项目管理要求、项目管理机构及其主要职责、项目责任主体等内容。第二章为“项目前期”，共4条，主要针对村级小微工程项目建设的立项、审批、备案、特定事项要求、预算定额依据等方面进行阐述。第三章为“建设模式”，共计2条，主要阐述“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模式和“村（居）自建”模式及各自的具体要求。第四章为“规范施工”，共1条，主要阐述对项目施工做出相关规定。第五章为“项目变更”，共1条，主要阐述对项目变更做出相关规定。第六章为“验收程序”，共1条，主要阐述对项目竣工验收做出相关规定。第七章为“结算报账”，共2条，主要阐述对项目结算和规范报账做出相关规定。第八章为“建档资料”，共1条，主要阐述对项目档案资料归档管理做出相关规定。第九章为“项目监管”，共1条，主要阐述对项目监管做出相关规定。第十章为“附则”，共4条，主要对阐述其他不适用本办法的事项、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行业实施细则、本办法实施日期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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